
國立關西高級中學工讀生獎助學金實施要點 
103年1月7日行政擴大會報訂定 

104年5年14日校長指示修正 

105年8月4日行政擴大會報修訂 

         
一、 依據： 

1.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工讀獎助金實施要點。 

2.105年度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工讀獎助金實施計畫。 

二、目的： 

1.培養本校學生勤奮向學及自立自強精神，並體認工讀美德。 

2.導正學生不勞而獲的觀念，從中學習，養成手腦並用的良好習性，從而培養其負責、

合作、忠於職守等美德及主動積極的服務精神，以增進自我成長。 

3.建立完善工讀制度，協助提升行政效率。 

三、組織： 

1.名稱：國立關西高級中學學生工讀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 

2.職掌：負責工讀制度之規劃、審查及指導事宜。 

3.成員：共計十一人 

(1) 主任委員：校長兼任。 

(2) 委 員：教務主任、學務主任、總務主任、實習主任、輔導室主任、圖書館主任、 

          主任教官、主計主任及教師二人兼任。 

(3) 工作小組： 

組 長：學務主任。 

副組長：訓育組長：負責工讀生之申請、分發及工讀獎助學金之請領。 

出納組長：負責獎助學金之發放。 

生活輔導組及有關處室組長：負責工讀生之管理與考核。 

四、工讀生獎助學金委員會每學期定期開會一次，審查核發獎助學金事宜，由主任委員

召集之。 

五、工讀實施範圍： 

1. 協助教學場所的管理與清潔。 

2. 協助教學設備的管理與保養。 

3. 協助各處室有關教育活動及學生資料檔案的建立與整理。 

六、申請資格： 

1.本校學生志願在校工讀，並經家長及導師同意者，且需同時符合下列條件。 

2.持有清寒證明者： 

（1）持有鄉鎮公所核發清寒證明者為第一優先。 

（2）持有村里長或導師證明清寒者為第二優先。 

（3）家長聲明而未提任何證明者為第三優先。 

3.前學期學業成績需達60分(含)以上、不得有大過以上之處分紀錄。 

4.高三學生面臨升學，原則上不予以申請，若為清寒學生則允以工讀，惟僅限至第一

學期結束。 



七、工讀名額： 

1.根據105年度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工讀獎助金實施計畫第5條補助申請計

算基準，以「在籍學生總數百分之一為原則」，本校經業務需求調整後於補助額度

內可提供15個工讀名額。 

2.工讀事項請各處室填寫所需工讀生名額、專長、工作內容、工讀時間等概況表，送

交訓育組彙整，經審查委員會核定後分發工讀生。 

八、申請程序： 

1.學生得於開學後一週內向訓育組領取申請表，經由導師推薦、家長同意後，將申請

書、帳戶影本及清寒證明等文件在指定期限內繳回訓育組審查。 

2.各處室於每學期末提出工讀生名額需求予承辦單位彙整。 

3.訓育組根據各處室之需求及申請的學生人數，統一進行面試遴選，再分配至各處室。 

4.工讀核准之有效期間為一學期，期滿得重新申請。 

九、工讀獎助學金之核發： 

1.工讀生按實際工讀時數核發工讀獎助學金，並於該會計年度核訂預算額度內按月核

實發給。 

2.每月月底由承辦單位於彙整後一週內送交出納組核薪。薪水發放時間以出納組作業

時間為準，由出納組統一匯入工讀生所提供之帳戶或領現。 

3.工讀津貼平均約為每月1320元整。(每月工讀時數11小時，每小時工讀獎助學金為

新台幣120元整。) 

4.以每日午休、升旗時間或下課時間為原則，各處室若有特殊情形自行調整。 

5.工讀生應按實際工讀日期、時數填寫工作記錄表呈工作單位考核老師簽名，並於每

月30日送訓育組彙整憑以核發工讀獎助學金。 

十、工讀管理事宜： 

1.每次工讀開始與結束時間均需記載於工作紀錄表，缺席需事先向工讀處室請假。 

2.工讀生於工讀時間內，未盡職責連續達三次以上者，取消其工讀資格，由備取者遞

補。 

3.工讀生於工讀前，由各處室辦理工讀服務訓練講習，講解工作要領與注意事項。 

4.學期中不得無故申請退出。 

5.寒暑假期間則視各處室工作情況而定，必要時得請工讀生到校協助期末及開學之各

項準備工作，於學期末請事先告知承辦單位。 

十一、本要點經審查委員會通過、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